丽水市综合行政执法系统涉企案件“首违不罚”清单（试行）
	序号
	事项类别
	具体处罚事项
	原处罚依据
	首违不罚条件

	1
	城乡规划类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首次发现涉案企业的违法建设行为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情形，且涉案企业按执法部门要求及时停止建设并拆除涉案违法建筑的，通过告知、承诺后，可以不另行处罚。

	2
	城乡规划类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改变临时规划许可确定的建筑用途
	《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二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改变临时规划许可确定的建筑用途的，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临时建设工程造价一倍以下的罚款。


	首次发现涉案企业违法改变临时规划许可确定的建筑用途，且涉案企业按执法部门要求及时改正违法行为的，通过告知、承诺后，可以不另行处罚。

	3
	园林绿化类
	违反规定进行绿地工程设计
	《浙江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第十四条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应由持有相应资质证书的单位承担。

第二十六条，由县级以上住房和城乡建设（园林）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设计，并可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涉案企业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并按执法部门要求及时停止和纠正违法行为的，通过告知、承诺后，可以首违不罚。

	4
	园林绿化类
	在公园绿地范围内从事商业服务摊点或广告经营等业务的单位，违反公园绿地有关规定
	《浙江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在公园绿地范围内从事商业服务摊点或广告经营等业务的单位和个人，违反公园绿地有关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住房和城乡建设（园林）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可并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县级以上住房和城乡建设（园林）行政主管部门可提请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涉案企业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并按执法部门要求及时停止和纠正违法行为的，通过告知、承诺后，可以首违不罚。

	5
	园林绿化类
	因疏忽大意养护不善致使古树名木受损伤的
	《浙江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住房和城乡建设（园林）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并可处以树木价值1至5倍的罚款:（二）因疏忽大意养护不善致使古树名木受损伤或者死亡的。擅自砍伐、迁移古树名木的，按照《浙江省古树名木保护办法》的规定处罚。
	涉案企业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并按执法部门要求及时停止违法行为的，通过告知、承诺后，可以首违不罚。

	6
	园林绿化类
	损坏城市绿地及绿化设施
	《浙江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禁止下列损坏城市绿地及绿化设施的行为:（一）依树盖房、搭棚、架设天线；（二）在绿地内放牧、堆物、倾倒废弃物；（三）进入设有明示禁止标志的绿地；（四）破坏草坪、绿篱、花卉、树木、植被；（五）其他损坏城市绿地和绿化设施的行为。

第三十一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住房和城乡建设（园林）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并可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涉案企业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且按执法部门要求及时改正违法行为、恢复原状，并对造成的损失及时依法赔偿的，通过告知、承诺后，可以首违不罚。

	7
	建筑施工噪声类
	未依法取得夜间建筑施工许可擅自进行夜间施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丽水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未经批准擅自夜间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施工作业，责令改正，可以并处罚款（0.5万—5万）
	涉案企业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并按执法部门要求及时改正违法行为消除危害的，通过告知、承诺后，可以首违不罚。

	8
	市政公用类
	未按规定将污水排入城镇排水设施；

将污水排入雨水管网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覆盖范围内的排水单位和个人，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污水排入城镇排水设施，或者在雨水、污水分流地区将污水排入雨水管网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
	涉案企业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并按执法部门要求及时改正违法行为的，通过告知、承诺后，可以首违不罚。 

	9
	市政公用类
	未取得排水许可证向排水设施排放污水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排水户未取得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补办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可以处50万元以下罚款。
	涉案企业按执法部门要求及时停止违法行为和采取治理措施，以及补办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的，通过告知、承诺后，可以首违不罚。

	10
	市政公用类
	不按照排水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水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排水户不按照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水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罚款。
	涉案企业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并按执法部门要求及时停止和改正违法行为的，通过告知、承诺后，可以首违不罚。 

	11
	市政公用类
	损毁、穿凿、堵塞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占压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倾倒垃施工泥浆等废弃物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禁止从事下列危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的活动：（一）损毁、盗窃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二）穿凿、堵塞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四）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倾倒垃圾、渣土、施工泥浆等废弃物；（五）建设占压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从事危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的活动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给予警告；逾期不采取补救措施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
	涉案企业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并按执法部门要求及时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通过告知、承诺后，可以首违不罚。

	12
	市政公用类
	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擅自停运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未按照规定事先报告或者采取应急处理措施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五十二条　第二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擅自停运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未按照规定事先报告或者采取应急处理措施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涉案企业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并按执法部门要求及时改正违法行为的，通过告知、承诺后，可以首违不罚。

	13
	市政公用类
	因排水设施维护或检修可能对排水造成影响，未提前通知，或者未事先向主管部门报告，采取应急处理措施，或者未按照防汛要求对城镇排水设施进行全面检查、维护、清疏，影响汛期排水畅通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因城镇排水设施维护或者检修可能对排水造成影响或者严重影响，城镇排水设施维护运营单位未提前通知相关排水户的，或者未事先向城镇排水主管部门报告，采取应急处理措施的，或者未按照防汛要求对城镇排水设施进行全面检查、维护、清疏，影响汛期排水畅通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涉案企业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并按执法部门要求及时改正违法行为的，通过告知、承诺后，可以首违不罚。

	14
	市政公用类
	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或者污泥处理处置单位对产生的污泥以及处理处置后的污泥的去向、用途、用量等未进行跟踪、记录，或者处理处置后的污泥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污泥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或者污泥处理处置单位对产生的污泥以及处理处置后的污泥的去向、用途、用量等未进行跟踪、记录的，或者处理处置后的污泥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给予警告；造成严重后果的，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的，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当事人承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污泥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给予警告；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的，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当事人承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涉案企业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并按执法部门要求及时改正违法行为并采取治理措施的，通过告知、承诺后，可以首违不罚。

	15
	市政公用类
	未按规定及时向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排水户名称、法定代表人等事项变更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　排水户名称、法定代表人等其他事项变更，未按本办法规定及时向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变更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罚款。
	涉案企业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并按执法部门要求及时改正违法行为的，通过告知、承诺后，可以首违不罚。

	16
	市政公用类
	没有立即停止可能危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运行的污水排放，未采取措施消除危害，或者并未按规定及时向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报告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排水户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事件，排放的污水可能危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运行，没有立即停止排放，未采取措施消除危害，或者并未按规定及时向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报告的，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可以处3万元以下罚款。
	涉案企业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并按执法部门要求立即停止和及时改正违法行为的，通过告知、承诺后，可以首违不罚。

	17
	市政公用类
	发现管线及窨井盖等附属设施缺损时，未立即补缺、修复或者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无法立即补缺、修复的，未在发现或者接报之时起24小时内进行补缺、修复。
	《浙江省城市道路管理办法》第二十条城市道路各类管线的产权单位和城市道路养护维修责任单位，应当建立巡查制度，加强对道路各类管线及附属设施的管理；发现管线及窨井盖等附属设施缺损时，应当立即补缺、修复或者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无法立即补缺、修复的，应当在发现或者接报之时起24小时内进行补缺、修复。

第三十五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的，由市政工程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20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涉案企业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且按执法部门要求及时改正违法行为、恢复原状，并对造成的损失及时依法赔偿的，通过告知、承诺后，可以首违不罚。

	18
	市政公用类
	擅自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修筑出入口、搭建建筑物或者构筑物、明火作业、设置路障
	《浙江省城市道路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城市道路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一）擅自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修筑出入口、搭建建筑物或者构筑物、明火作业、设置路障； 


	涉案企业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且按执法部门要求及时停止和改正违法行为，并对造成的损失及时依法赔偿的，通过告知、承诺后，可以首违不罚。

	19
	市政公用类
	在道路上打砸硬物，碾压、晾晒农作物和其他物品
	《浙江省城市道路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城市道路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二）在道路上打砸硬物，碾压、晾晒农作物和其他物品；

第三十六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由市政工程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可处以5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涉案企业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且按执法部门要求及时停止和改正违法行为，并对造成的损失及时依法赔偿的，通过告知、承诺后，可以首违不罚。

	20
	市政公用类
	车辆载物拖刮路面，履带车、铁轮车以及超重超长超高车辆擅自在道路上行驶
	《浙江省城市道路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城市道路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三）车辆载物拖刮路面，履带车、铁轮车以及超重超长超高车辆擅自在道路上行驶； 

第三十六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由市政工程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可处以5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涉案企业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且按执法部门要求及时停止和改正违法行为，并对造成的损失及时依法赔偿的，通过告知、承诺后，可以首违不罚。

	21
	市政公用类
	在道路上排放污、废水，倾倒垃圾及其他废弃物；
	《浙江省城市道路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城市道路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四）在道路上排放污、废水，倾倒垃圾及其他废弃物，堆放、焚烧、洒漏各类腐蚀性物质； 

第三十六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由市政工程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可处以5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涉案企业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且按执法部门要求及时停止和改正违法行为，并对造成的损失及时依法赔偿的，通过告知、承诺后，可以首违不罚。

	22
	市政公用类
	在道路上搅拌水泥、砂浆、混凝土以及从事生产、加工、冲洗等有损道路的各种作业
	《浙江省城市道路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城市道路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五）在道路上搅拌水泥、砂浆、混凝土以及从事生产、加工、冲洗等有损道路的各种作业；

第三十六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由市政工程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可处以5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涉案企业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且按执法部门要求及时停止和改正违法行为，并对造成的损失及时依法赔偿的，通过告知、承诺后，可以首违不罚。

	23
	市政公用类
	机动车在非指定的城市道路上试刹车、停放以及在人行道上行驶
	《浙江省城市道路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城市道路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六）机动车在非指定的城市道路上试刹车、停放以及在人行道上行驶； 

第三十六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由市政工程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可处以5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涉案企业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且按执法部门要求及时停止和改正违法行为，并对造成的损失及时依法赔偿的，通过告知、承诺后，可以首违不罚。

	24
	市政公用类
	在道路、路肩和道路两侧挖掘取土
	《浙江省城市道路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城市道路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七）在道路、路肩和道路两侧挖掘取土。

第三十六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由市政工程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可处以5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涉案企业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且按执法部门要求及时停止和改正违法行为，并对造成的损失及时依法赔偿的，通过告知、承诺后，可以首违不罚。

	25
	市政公用类
	占用桥面，在桥面上停放车辆、机动车试刹车、设摊； 
	《浙江省城市道路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城市桥梁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占用桥面，在桥面上停放车辆、机动车试刹车、设摊；

第三十六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由市政工程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可处以5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涉案企业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且按执法部门要求及时停止和改正违法行为，并对造成的损失及时依法赔偿的，通过告知、承诺后，可以首违不罚。

	26
	市政公用类
	擅自在桥梁范围内设置广告牌、悬挂物，以及占用桥孔、明火作业；
	《浙江省城市道路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城市桥梁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二）擅自在桥梁范围内设置广告牌、悬挂物，以及占用桥孔、明火作业； 

第三十六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由市政工程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可处以5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涉案企业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且按执法部门要求及时停止和改正违法行为，并对造成的损失及时依法赔偿的，通过告知、承诺后，可以首违不罚。

	27
	市政公用类
	履带车、铁轮车、超重车擅自上桥行驶，利用桥梁设施进行牵拉、吊装等施工作业 
	《浙江省城市道路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城市桥梁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三）履带车、铁轮车、超重车擅自上桥行驶，利用桥梁设施进行牵拉、吊装等施工作业；

第三十六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由市政工程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可处以5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涉案企业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且按执法部门要求及时停止和改正违法行为，并对造成的损失及时依法赔偿的，通过告知、承诺后，可以首违不罚。

	28
	市政公用类
	搭建妨碍桥梁使用和养护、维修以及景观的建筑物或者构筑物
	《浙江省城市道路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城市桥梁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四）搭建妨碍桥梁使用和养护、维修以及景观的建筑物或者构筑物。

第三十六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由市政工程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可处以5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涉案企业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且按执法部门要求及时停止和改正违法行为，并对造成的损失及时依法赔偿的，通过告知、承诺后，可以首违不罚。

	29
	市政公用类
	擅自挖掘城市道路的
	《浙江省城市道路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挖掘城市道路。因工程建设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纳入城市道路挖掘施工年度计划，并按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由市政工程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20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涉案企业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且按执法部门要求及时改正违法行为，并对造成的损失及时依法赔偿的，通过告知、承诺后，可以首违不罚。

	30
	市政公用类
	或经批准挖掘城市道路的单位未按相关规定施工


	《浙江省城市道路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挖掘城市道路。因工程建设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纳入城市道路挖掘施工年度计划，并按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经批准挖掘城市道路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规定缴纳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批准的位置、面积、期限挖掘；

（二）挖掘现场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围设施；

（三）按指定的地点堆放物料；

（四）不得压占检查井、消防栓、雨水口等设施；

（五）涉及测量标志、地下管线、文物保护标志等设施时，应当采取保护措施，不得移位、损坏；

（六）需要限制车辆行驶或者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的，应当事先报请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

（七）挖掘工程竣工后，应当及时清理现场、拆除临时设施，恢复道路功能，并通知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检查验收。

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由市政工程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20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涉案企业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且按执法部门要求及时改正违法行为，并对造成的损失及时依法赔偿的，通过告知、承诺后，可以首违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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